培訓學員往返交通費報銷說明

項目主體負責承擔學員參加培訓期間往返集中培訓地點的交通費，現將報銷要求說明如下：
第一條  交通費報銷範圍為學員由所屬地一次性往返於集中培訓地點參加培訓產生的城市間交通費用。
第二條  學員可乘坐火車、飛機等交通工具往返。
第三條  學員要按照規定乘坐交通工具，憑據報銷交通費。以里程為准，距離集中培訓地點1300公里以內，可乘坐高鐵、動車、普通列車【若飛機票價低於火車票價，可征得培訓項目主體同意後乘坐飛機】；距離集中培訓地點1300公里以上的，且情況特殊的學員可申請乘坐飛機。因經費有限，請學員優先選擇鐵路交通，如選擇乘坐飛機，請儘量選擇折扣機票，並提前向項目主體遞交申請。乘坐交通工具艙級的具體規定見下表：
	火車
	飛機
	其他交通工具

	硬臥，高鐵/動車二等座
	經濟艙
	長途客車等憑據報銷


未按規定乘坐交通工具的，超支部分由個人自理。
第四條  學員於報到當日提供到達集中培訓地點的單程票據，返程票據請於培訓結束後5個工作日內郵寄至項目主體，項目主體在收到票據後報銷交通費。

